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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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红股

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派

０．２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２５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

后总股本增至

５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１５

赵笃学

２ ０８＊＊＊＊＊８３９

潍坊众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８４４

张义贞

４ ０１＊＊＊＊＊４２４

肖昌利

５ ０１＊＊＊＊＊６７７

张建军

６ ０１＊＊＊＊＊５９２

钟长友

７ ０１＊＊＊＊＊８０２

杨成三

８ ０１＊＊＊＊＊６６４

王子刚

９ ０１＊＊＊＊＊９２９

曲秀娟

１０ ０１＊＊＊＊＊９０７

吉峰

１１ ０１＊＊＊＊＊９９９

王跃江

１２ ０１＊＊＊＊＊２０８

赵笃生

１３ ００＊＊＊＊＊１７０

于志刚

１４ ０１＊＊＊＊＊０９２

严风春

１５ ０１＊＊＊＊＊２８４

孙业盟

１６ ０１＊＊＊＊＊６３６

李信真

１７ ０１＊＊＊＊＊９７５

钟继成

１８ ００＊＊＊＊＊０５９

韩蕊蕊

１９ ０１＊＊＊＊＊７８０

陈学伟

２０ ０１＊＊＊＊＊２３０

邓有民

２１ ０１＊＊＊＊＊２７９

朱云

２２ ０１＊＊＊＊＊６９７

张秀芳

２３ ０１＊＊＊＊＊１５７

田仁华

２４ ００＊＊＊＊＊８６３

梁敏

２５ ００＊＊＊＊＊９３９

杨昭明

２６ ０１＊＊＊＊＊５１４

张寿彦

２７ ０１＊＊＊＊＊９７３

刘国亮

２８ ０１＊＊＊＊＊６４６

邱继贵

２９ ０１＊＊＊＊＊６８８

宋中礼

３０ ０１＊＊＊＊＊３６０

王随芝

３１ ０１＊＊＊＊＊３０４

李若智

３２ ０１＊＊＊＊＊６４２

刘青

３３ ０１＊＊＊＊＊８６１

刘元祥

３４ ０１＊＊＊＊＊６５９

孔宪增

３５ ０１＊＊＊＊＊２６８

闫广平

３６ ０１＊＊＊＊＊７９５

徐龙胜

３７ ０１＊＊＊＊＊８１４

于得胜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送红股数（股）

资本公积转

增股数（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

通股）

１０１１７２５５６ ３７．８９％ ２０２３４５１１．２ ８０９３８０４４．８ ２０２３４５１１２ ３７．８９％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３８６３７５９０ １４．４７％ ７７２７５１８ ３０９１００７２ ７７２７５１８０ １４．４７％

０５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６２５３４９６６ ２３．４２％ １２５０６９９３．２ ５００２７９７２．８ １２５０６９９３２ ２３．４２％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６５８２７４４４ ６２．１１％ ３３１６５４８８．８ １３２６６１９５５．２ ３３１６５４８８８ ６２．１１％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 ０

三、总股本

２６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３４０００００ ２１３６０００００ ５３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３４０００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９０

元。

八、咨询机构：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昌乐县经济开发区大沂路北段

咨询联系人： 王泽钢 张丽丽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６－６２９５５３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６－６２９５５３９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１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６

，

５８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３．７８％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８９

号”文核准，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７０８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

市，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８１

，股票简称：万昌科技。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８

，

１２０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

本为

１０

，

８２８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８

，

１２０

万股。

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今，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自然人股东于同阶、法人股东阿联酋绿色尼罗商业公司、青岛天泰恒昌

投资有限公司、青岛理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霹易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股东名称）以及北京市超乐

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股东名称）。

其中北京市霹易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地由北京市变更为新疆乌

鲁木齐市，公司名称变更为新疆霹易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超乐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进

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地由北京市变更为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司名称变更为乌鲁木齐超乐伯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

１

）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所持股份做出的

承诺如下：

上述全体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股东于同阶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

其所持有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２

） 除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外， 上述全体股东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就避免与公司同业竞争承诺如

下：

“本公司（本人）目前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万昌科技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本公司（本人）作为万昌科技股东期间，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独自经营、合

资经营、联营等方式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权益）从事与万昌科技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

本公司（本人）对上述承诺事项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如因本公司（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万昌科技造

成损失，本公司（本人）将依法赔偿由此给万昌科技造成的经济损失。 ”

２

、上述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全体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做出的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全体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进行担

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３６

，

５８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３．７８％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

６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备注

１

阿联酋绿色尼罗商业公司

２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２

青岛天泰恒昌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３

青岛理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４

新疆霹易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５９０

，

０００ ２

，

５９０

，

０００ －

５

乌鲁木齐超乐伯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

，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６

于同阶

２５２

，

０００ ２５２

，

０００

副总经理

合计

３６

，

５８２

，

０００ ３６

，

５８２

，

０００

注：

１

、上述股东所持限售股份不存在股份质押、冻结等情形；

２

、公司副总经理于同阶所持股份解除限售后，需履行以下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量不得超

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出售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出售公司

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１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持有人此次申请

３６

，

５８２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公司本次解禁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做的承诺；

３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公司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保荐

意见。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2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975

证券简称：科学城 公告编号：

2012-039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传闻情况

近期有关媒体关注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其主要事项如下：

1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与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玉龙矿业

"

）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3

、本次重组的关联交易情况。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方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就上述问题核查情况如下：

本公司本次拟购买玉龙矿业的交易对方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之间互不存在关联关系。

侯仁峰、王水、李红磊目前同为玉龙矿业股东，合计持有玉龙矿业

69.4685%

股份，三人之间并不存在通

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除玉龙矿业之外

并不存在三人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共同投资于其他企业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

益关系。同时，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已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三人之间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

安排，在玉龙矿业的生产经营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亦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

共同扩大将来其所能支配的科学城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事实。

因此，侯仁峰、王水、李红磊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将来亦不会基于其所持有的科学城股份

谋求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所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

（二）关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与玉龙矿业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就上述问题核查情况如下：

1

、侯仁峰并未持有除玉龙矿业外其他公司股份

本次交易对方之一侯仁峰目前除持有玉龙矿业股权外，并未持有其他企业股份。

2

、王水所持股的其他企业与玉龙矿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对方之一王水除持有玉龙矿业股权外，还持有新巴尔虎右旗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新

鑫矿业

"

）

54.77%

股权，持有海南信得泰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

海南信得

"

）

80%

股权，持有柳河县钰坤

矿业有限公司

38%

股权。 上述三家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1

）海南信得

①

名称：海南信得泰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②

住所：海南洋浦开发区洋浦村四组文明路北

6

号

1

栋

301

房

③

法定代表人：王水

④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⑥

营业执照注册号：

460000000070497

⑦

税务登记证号：琼地洋浦

460040798746003

号

⑧

组织代码：

79874600-3

⑨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技术咨询、实业投资（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

可证经营）。

⑩

营业期限：

2007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7

年

12

月

28

日

海南信得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并未开展实际业务，与玉龙矿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

2

）新巴尔虎右旗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①

名称：新巴尔虎右旗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②

住所：新右旗甲乌拉矿区

③

法定代表人：王水

④

注册资本：

3,416

万元

⑤

实收资本：

3,416

万元

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152129000001396

⑧

经营范围：铅、锌、银、铜矿采选冶炼，原矿石购销，精矿粉购销。

⑨

成立日期：

2002

年

6

月

24

日

⑩

营业期限：自

2004

年

6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核查，

2007

年

9

月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下发了《关于规范探矿权采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内国

土资发

[2007]112

号），提出了各盟市国土资源局矿业权资源进行整合的精神。 在此政策背景下，新巴尔虎右

旗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由于矿区范围偏小，已经将其所拥有的采矿权转让给新巴尔虎右旗荣大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目前新巴尔虎右旗新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并未从事与玉龙矿业类似的业务。因此，虽然其营业执

照中所列的经营范围包含

"

铅、锌、银、铜矿采选冶炼

"

等项目，但由于该公司并无采矿权，故并不构成与玉龙

矿业乃至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形。

(3)

柳河县钰坤矿业有限公司

①

名称：柳河县钰坤矿业有限公司

②

住所：柳河县向阳镇边沿村

③

法定代表人：谭峻

④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⑤

实收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220524000001399

⑧

经营范围：金矿开采、选矿、化验、咨询

⑨

成立日期：

1999

年

5

月

26

日

⑩

营业期限：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

王水持有柳河县钰坤矿业有限公司

38%

股权，该公司主要从事金矿的采选业务，与玉龙矿业不存在同

业竞争情形。

3

、李红磊所持股的其他企业与玉龙矿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李红磊除持有玉龙矿业股份外，还持有海南信得

18%

股权，持有锦州恒泰投资有限公司

43%

股权，持有

锦州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49%

股权。 海南信得公司相关情况前文中已介绍，其他两个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1

）锦州恒泰投资有限公司

①

名称：锦州恒泰投资有限公司

②

住所：锦州市凌河区广州街

4

段

99

号

③

法定代表人：李红磊

④

注册资本：

1,500

万元

⑤

实收资本：

1,500

万元

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210700004092074

⑧

经营范围：对矿产业、商业、房地产业、工业、电业投资；理财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⑨

成立日期：

2010

年

8

月

12

日

⑩

营业期限：至

2030

年

8

月

12

日

锦州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主要从事房地产投资业务，未从事矿产资源方面业务，目前亦无对外

股权投资，与玉龙矿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

2

）锦州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①

名称：锦州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②

住所：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五段五号楼

20

号

③

法定代表人：李营

④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⑤

实收资本：

500

万元

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210700004031846

⑧

经营范围：对采矿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冶炼及加工、证券、典当、房地产、文化、娱乐业投资；投资

管理、咨询服务。

⑨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29

日

⑩

营业期限：至

2027

年

11

月

29

日

锦州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主要从事房地产投资业务，未从事矿产资源方面业务，目前亦无对外

股权投资，与玉龙矿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综上，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侯仁峰、王水、李红磊并不存在与玉龙矿业同业竞争的情形。

（三）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就上述问题核查情况如下：

1

、玉龙矿业前五大客户中存在关联交易，但交易价格公允

2010

年度及

2011

年度内，玉龙矿业主要客户中存在关联方内蒙古兴安银铅冶炼有限公司及内蒙古兴安

铜锌冶炼有限公司。经核查，玉龙矿业对上述关联方的产品销售价格与其他客户相比不存在差异，交易价格

公允。

2

、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银泰仍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为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中国银泰出具承诺函如

下：

"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及其他控股企业将尽量避免与科学城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

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

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二、本公司将严格遵守科学城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

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不利用关联交

易转移、输送利润，损害科学城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科学城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

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四、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

侯仁峰、王水及李红磊将成为本公司股东，为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各方出具承诺函如下：

"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人及其他控股企业将尽量避免与科学城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

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二、本人将严格遵守科学城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

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不利用关联交易

转移、输送利润，损害科学城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承诺人如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上述承诺因此给科学城及其相关股东造成损失的，应以现金方式

全额承担该等损失，同时互付连带保证责任。

四、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

"

本公司已在

2012

年

5

月

3

日公告的重组报告书相关章节中详细披露了上述内容，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

读。

三

．

风险提示

1

、根据《上市公司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中国证

监会等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事宜的批准、核准或备案，而能否获得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批准或

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方科学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28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及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5

日上午（星期二）

9

：

30

。

2

、召开地点：四川宜宾本公司的子公司海丰和锐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召集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 肖池权董事长

6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8

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30,179,41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82％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刘浒

律师、张竞元律师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1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关于确认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所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股东是：

1

）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其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其持有本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84,048,050

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2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8.64%

的股权且其法定代表人黄冠雄先生是本公司的

董事，因此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其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41,465,571

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

同意

204,665,7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在关联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宜宾市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用的议案》。

同意《关于向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用的议案》。

该议案所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关联股东是：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其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

与本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其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84,048,050

股，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246,131,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天原集团老厂区及天亿公司搬迁的议案》。

同意《关于天原集团老厂区及天亿公司搬迁的议案》。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议案》。

同意《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议案》。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3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2012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330,041,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138,302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4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201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资产抵押的议案》。

同意《关于

2012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资产抵押的议案》。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330,041,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138,302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关于

2012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8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011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9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关于

2012

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330,179,4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29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

14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为

6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21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继续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止

2012

年

5

月

14

日，公司按规定，已如期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3001

股票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2-001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05

月

14

日（星期一）

在公司行政大楼三楼会议室以通讯和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发出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5

日。 会议应到董事九

名，实到董事九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振滔先

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特此决议。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3001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2-002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2012]415

号《关于核准浙江奥康鞋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81,000,000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5.50

元

/

股，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65,5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06,699,497.79

元。以

上募集资金已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2012

）综字第

150001

号审验，前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浙江奥康鞋业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及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公司”）已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营业部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永嘉

支行（以下统称“开户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的

主要条款如下：

一、 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240601040011418

；

公司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4370161368289

；

公司已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330020010120100204036

；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1203285029208888322

；

公司已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永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11962000000023886

；

以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以下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1)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

(2)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

(3)

研发中心技改项目 ；

(4)

补充流动资金。

二、公司和开户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信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公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国信公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国信公司的调查与

查询。 国信公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信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董宇、董加武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

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信公司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国信公司。

六、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0%

的， 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公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七、国信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公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协议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

的效力。

八、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

动或在国信公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国信公司发现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十、协议自公司、开户行、国信公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 2012-028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松滋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落实荆州市政府与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刊载在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与荆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加强双方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本公

司与松滋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松滋市政府”）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

一、合作方介绍

松滋市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系焦柳铁路与长江的交汇处，隶属荆州市管辖，是一座集工业农业商贸旅

游于一体的新兴城市。 全市国土总面积为

2235

平方公里，辖区内共

16

个乡镇

2

个开发区，总人口为

89

万。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双方合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公司把松滋市作为投资重点区域，如若成立相应公司，则在松滋市政府所在地注册，并在当地纳税；

松滋市政府同意采取“一企一策”的办法，给予公司税收、补贴等优惠政策，同时积极向公司推荐新能源创

业项目。

2

、松滋市政府支持公司于“十二五”期间在松滋临港工业园开发装机规模

2×350MW

、总投资

30

亿元的

热电联产项目。

3

、双方同意开展新能源项目合作，在松滋市政府行政区域内开展光伏发电、天然气冷热电三联供等分

布式新能源示范项目建设，开展大工业用户能源管理的示范项目合作。

4

、松滋市政府积极支持公司参股的松滋核电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国家支持纳入核电规划；公司积极协

助项目合作方共同推进项目进展。

（二）松滋市政府承诺为公司在松滋市政府行政区域内的投资项目提供支持，优先为公司提供相关项

目信息，并给予公司各项优惠政策。 公司发挥资金、管理和技术优势，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三）双方同意建立紧密协调联络机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成立相关工作小组开展工作。

（四）协议未尽事宜或因项目进展需要，双方可另行协商或签订补充协议。

三、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与松滋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为了落实与荆州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框架协议，进一步推

动热电联产项目、新能源项目、核电项目等项目实施，以实现公司“十二五”规划。 鉴于该协议为框架协议，

同时所涉项目的建设周期比较长，因此，对公司近期的业绩影响不大。

四、风险提示

协议中关于项目的具体条款尚未确定，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具体投资项目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

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松滋市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33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号 《关于核准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向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能

电器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530

号），核准本公司向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常能电器有限公司发行

8,874,000

股股份、向常州市泓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595,080

股股份、向朱弘发

行

522,000

股股份、向朱明发行

73,080

股股份、向朱峰发行

62,640

股股份、向金源苏发行

62,640

股股份、向周

叙元发行

62,640

股股份、向胡金花发行

62,640

股股份、向周康直发行

62,640

股股份、向范沛菁发行

62,640

股

股份。

经发行实施工作，上述新增

1044

万股股份已经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完成证券登记手续，并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上市交易。

根据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第十七项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实际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及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2012

年

5

月

15

日，本公司已经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本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变更为

715,440,000.00

元。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